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謝楊双鳳

訴訟代理人  温鍇丞律師

複代理人    黃舜暄律師

被      告  謝孟璋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楊文瑞律師

複代理人    彭立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將訴外人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嗣於第一次言詞

辯論期日追加聲明為「先位聲明:一、確認兩造於民國112年

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二、

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

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一、原告於112年9月1

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

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

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核屬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

訴訟之終結，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追加。

二、原告主張:　　

　１先位主張：

　　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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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

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原告與被告為母子關係，原告本持有永成公司股份2320

股，被告則持有8700股。被告雖已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

欲提高股份比例，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

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

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

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

婦，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

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

匯款新臺幣(下同)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

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

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

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

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

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

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要求被告返還該2320股之

股份；惟被告於收到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至私自以修改

公司負責人印章之方式向新北市經濟發展局辦理永成公司持

股變動之登記。原告已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

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

之意思，原告爰提起本件訴訟。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

告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

　２備位主張：

　　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

　　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

　　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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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

　　，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

　　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

　　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

　　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

　　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

　　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

　　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予原告。

　３依據原告與訴外人王靜儀於112年9月8日19點52分之影片，

　　原告明確表示：「(王靜儀問：妳的股權到底有沒有要賣？)

　　謝楊双鳳：我就說我沒有要賣啊。(確定哦。)對啦。」，足

　　以證明原告並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之意願，被告由其配偶

　　將契約書交予原告簽名時，既未詳細說明契約內容係將原告

　　所持2320公司股份，以232萬元價格出售於被告，致原告根

　　本不知道簽名後即喪失自己原持有公司股份，更甚被告之配

　　偶指示原告簽名後，根本未提供一份讓原告留存，亦與一般

　　社會通念簽約完成雙方應各執一份文書有悖，足見被告係趁

　　原告認知有欠缺時，使原告違反其意願下，將其持有之公司

　　股份出賣於被告。又依112年10月14日之影片，原告已明確

　　要求被告將其持有之公司股份返還原告，被告僅表示：「這

　　不是我來決定的。」、「我考慮一下，我考慮一下，這不是

　　我可以決定的」、「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顯見被告一再

　　推託，致原告於對話最後表示，倘若被告不返還，原告將找

　　律師等情，再再得以證明原告根本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於

　　被告之意。

　４永成公司原係原告之長子謝智仁與次子即被告共同經營，謝

智仁過世後，由其長子謝家豪繼承其父之經營權，公司股份

則由原告、原告之子及子媳、原告之女、原告之大房孫等共

6人同持股，每人最高持股為30%，股權分配相當平均，藉以

　　維持家族企業共同經營之理念賡續發展，惟被告意圖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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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股權，獨攬公司經營大權，竟罔顧原告年老不識事之

際，趁其與原告為至親之情，具有特別信賴關係之機會，而

違背原告之意思將原告所持之公司股份購入，使原告喪失公

司股東身分，相較於公司目前穩定成長，獲利頗豐，無疑是

斷送原告分享公司獲利之機會，非但對其未來生活將造成影

響，更恐因此破壞公司既有共同經營之模式，對於被告身為

家族一員，卻為一己之私之貪婪，而與家人爭權奪利，視身

為母親之原告之權益於不顧，其行為令人遺憾。依永成公司

持有股份總數變動情形觀之，原持有股份比率次子部分(即

被告及被告配偶)共為42%，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亦為

42%，原告及長女各持有8%，家族成員共同經營決策堪稱順

遂；惟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取得其持有股份數後，持股比率變

成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提升至50%，長子部分(即長

孫及長子媳)維持為42%，原告持股比率變動為0，長女持股

維持8%，依前揭變動後股份持有比率觀之，倘若被告與其配

偶聯合時，持股達50%，即可控制公司經營，對於公司重大

決策，恐無法過半數決議，非但破壞公司共同經營之初衷，

更恐造成公司經營停滯不前，對於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恐

已造成嚴重侵害，益徵被告之野心與企圖，置公司整體權益

於不顧，實不足取。原告於112年10月14日尚有以股東身分

　　，參與股東會並投票，被告並未為反對之表示。

　５先位聲明:

　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

　　契約不存在。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６備位聲明:

　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

　　賣契約應予撤銷。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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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則以：

　１被告與其哥哥共同經營永成公司，被告之哥哥去世後，公司

股份由其配偶王靜儀及其兒子謝家豪繼承，自此兩家即開始

產生經營紛爭，導致公司無法妥善經營，被告為此因而提出

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公司過半數之股份，嗣經被告向原

告說明原委後，原告便答應出賣股份，被告即於隔週請被告

之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帶小孩一同與原告吃飯時，將轉讓股

份協議書交由原告簽名，其中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

買股份之事，且原告亦能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

該股份讓與協議書之內容，且原告當時亦有向訴外人許書萍

談起關於被告想買股份之事情，訴外人許書萍亦詳細的再次

將被告所面臨之永成公司經營問題告知原告，原告即於股份

讓與協議書上親自簽名，被告並將原告出售之價款232萬元

匯給原告。嗣後因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等人與原告聊天得

知此事後，不停向原告表示不滿，甚至因此對被告口出惡言

大打出手，原告始於擔心家庭失和之下，提起本件訴訟，惟

自當時之實際情形觀之，原告於轉讓股份當下並無受任何詐

欺之情形，更無輕率急迫無經驗之情形，此從證人許書萍之

證述可知。又證人王靜儀絕非係於112年9月8日始知悉原告

將股份出賣，蓋該錄音對話譯文中，證人王靜儀第一個問題

即為「你的股權，你在永成蛋品的股權，你有要賣嗎？」，

倘若王靜儀係自當日與原告對話始得知此事，豈有可能第一

句話係詢問原告是否有要出賣股份？再者，證人王靜儀於11

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時，自認其係於與原告聊天的時候，得

知原告要出賣股份，則依論理法則推之，倘若原告並不知悉

其所簽立之文件為出賣股份，證人王靜儀如何能在與原告聊

天中得知原告出賣股份？亦即假設原告確實完全不知自己簽

了什麼契約，則證人王靜儀無論如何詢問，亦不可能得知原

告出售股份乙事，況且證人王靜儀亦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

論中稱從沒有看過兩造的股份買賣契約，在此情形下，定是

原告先向證人王靜儀表達自己簽了一份買賣股份的契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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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始感震驚並開始追問原告，是原告絕非對於出賣股份之

事毫不知情，更無受到任何詐欺或係急迫、輕率、無經驗之

情事。原告之所以會於事後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是因為訴外

人王靜儀、謝家豪不斷對於原告讓與股份與被告之事表達強

烈不滿，且該不滿不僅僅係對於公司經營上之意見不合，更

有可能造成被告家人之人身安全，訴外人謝家豪過去即曾於

與被告討論公司業務時，在家庭成員皆在場之情形下，逕對

被告稱：「幹你娘」等語，甚至徒手揮打被告，朝被告丟擲

椅子，致被告受有左太陽穴、上腹部挫傷、右手挫傷合併擦

傷等傷害，該段影像原告亦有看過，是原告在不願因自己讓

與股份之事而傷害家庭和氣，更擔心被告因此遭受傷害之情

形下，始無奈提起本件訴訟，縱使(假設語氣)原告事後對於

出賣股份一事改變心意，仍不影響買賣契約成立當時原告確

有出賣股份之意思等語置辯。

　２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

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

示，並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

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

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次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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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任（95年度臺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先位主張:被告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

自身之股份，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

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

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之某處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

容，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

之媳婦而不疑有他，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

完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

收到來自被告之匯款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

告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

份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

子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

根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

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

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本院訊問原告，原告雖有中度重聽

(見原告的身心障礙手冊)，但其為國小六年級畢業，對於本

院提示卷第37頁之撤回狀內容，能逐字唸出「113年第73號

審理在案，本件已無進行必要，撤回訴訟」，是原告具有識

字能力，可以明白文書所載內容。依證人許書萍於113年9月

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我先把文件拿給她，然後問她

知不知道她跟我老公買股份這件事情，她說我老公有跟他說

過，已經談過了，問我說我老公為什麼會想買她的股份，我

就跟她說我們公司本來就是我公公留下來的讓我先生跟大伯

共同經營的，我大伯過世之後，我大伯的兩個兒子也是在公

司一起經營，大伯兩個兒子常常說我先生股份沒有大伯家

多，為什麼要聽我先生的話。我先生的股份有多少我不清

楚，反正就是覺得我們沒有比大伯家多、為什麼大伯家要聽

我們家的話，應該平起平坐，導致公司員工無所適從，不知

道要聽誰的，員工很為難，我婆婆應該也知道這個狀況，我

跟婆婆講這個原因」、（問：妳先生為什麼要跟妳婆婆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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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要他的股份比你大伯家他們的還要

多？）「對，大伯家覺得我老公沒有話語權，因為公司的帳

是大嫂在管的，大伯在的時候我們都尊重大伯，很多事情都

是大伯決定」、(問:買賣股數多少股，你婆婆知道嗎?)她知

道，因為上面有寫股數是多少股。(問:那要多少錢買，她知

道嗎?)她知道，因為我先生之前跟她談過了，只是那時候沒

有那張文件，我先生不知道請誰幫忙擬了那張文件，那時候

我剛好要跟小孩去跟婆婆吃飯，所以我先生叫我把文件帶過

去。我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都有帶去，每次我回去跟婆婆

吃飯，婆婆就會叫我把小孩帶去。(問:金額232萬元是妳先

生有跟妳婆婆講好了？)是。(問:妳怎麼知道他們有講好？)

　　當初我先生拿文件給我要我拿過去的時候，我有問我先生是

　　不是已經跟婆婆講好了，他說已經講好了，只是因為公司股

　　權變更登記需要這份文件，所以還要再拿文件給婆婆簽名。

　　(問:所以妳婆婆要簽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那是簽股份轉移

的？)對。簽名的時候我還有跟她說妳自己考慮清楚要不要

簽，我婆婆看了一下就簽名了。我先生有跟我說如果我婆婆

有簽名，就要把我婆婆的帳號告訴我老公，因為要付股權的

錢，但當時我婆婆說存摺沒有在身邊，說之後她會再補帳號

給我老公。(問:妳老公後來就有匯款232萬元給妳婆婆了

嗎？)我沒有去參與。(問:匯款的事情是誰去匯款？)不是我

去做的，應該是我先生有匯款，他才能做公司股份移轉。

(問:後來妳婆婆為何又把232萬元轉回去還給妳先生？)這個

我不清楚。(問:妳婆婆還有發存證信函說被詐騙？)我有收

到存證信函，收到的時候覺得莫名其妙，我覺得很冤枉，我

婆婆平常會讓我帶小孩回去跟她吃飯，感情也不錯，很納悶

為什麼會收到這個。有一次我開車帶婆婆去搭統聯，在車上

我問婆婆為什麼想要告我老公，婆婆說沒有要告我先生，她

怎麼會去做這個舉動，我問說你們不是有去法院？婆婆說是

大伯兒子在告我老公。我婆婆那時候不知道她自己是原告。

　　(問:所以妳也沒有要詐騙原告的意思？)沒有。我是剛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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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孩回去陪婆婆吃飯，我先生正好要外出，所以拿那張文

件讓我帶回去給我婆婆。」。由上述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

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即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

告雖為公司負責人，然經營永成公司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

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

法。證人謝沁瓴亦證稱：被告曾經也向伊買股份，時間是11

2年的事，是用LINE的電話跟伊提的。被告沒有跟伊說為何

想要買公司的股份，他說的時候，伊當下就拒絕他了，伊說

伊不可能賣給你。伊知道伊的股份很重要，被告跟哥哥的股

份是一樣的，如果伊把伊的股份賣給被告或是哥哥，就會造

成公司的問題，因為股數多的人，在投票的時候話語權比較

多，比較能作決定，如果伊保留伊的股份，伊比較有說話的

餘地。媽媽基本上看得懂字，可是媽媽有一耳失聰、一耳重

聽，有時候要靠紙筆跟她溝通，就是比較艱深難懂的辭彙要

用紙筆(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綜合以上兩位證

人證詞，原告有識字能力，知道文書之內容為何。被告提出

永成公司股權轉讓明細(見卷一第103頁)，其上載有「出賣

人謝楊双鳳，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買受人謝孟璋，

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原告在上面出賣人欄位簽

名，原告具有識字能力，當然會知道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

約。依據民法第345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

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原告知悉其所簽

為股權買賣契約，知道買賣的股數及金額，又將其佳里農會

之帳號告知被告，由被告將232萬元於112年9月6日匯給原告

(見調解卷第15頁)，則兩造就買賣之標的、價金意思合致，

自已成立股權買賣契約。原告先位主張其係遭訴外人許書萍

所詐騙，即與本院上開認定之事實不符，原告另舉證人王靜

儀，並提出錄音譯文，然王靜儀係於原告簽約後，始與原告

對話，原告向王靜儀稱沒有要賣股權，自不能證明原告簽約

時沒有賣股權之意思，原告又未舉證證明其係遭被告詐騙簽

約之事實，故原告先位主張為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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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告備位主張: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其對文字之掌

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買賣股份之經

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惟簽名之結

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232萬元賤賣予

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抑或係從未有買

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告皆係乘原告輕

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之契約，又該股

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萬元向原告購

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撤銷原告出售

股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依證人許書萍之上開證詞可

知，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係因為被告之哥

哥過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卻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

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

法，被告已向原告說明，並獲得原告同意，所以被告要許書

萍隔週帶股權轉讓明細去給原告簽名，以辦理公司股權變更

登記，原告於簽名前，再度向許書萍確認被告要買股份之原

因，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識讀

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轉讓明細之內容，是要

出售其股份2320股、價金232萬元，原告同意將股份賣給被

告，以增加被告之股權比例，讓公司經營順利，自難認被告

係趁原告急迫、輕率且無經驗，使其為出售股份之行為。原

告之備位主張亦不可採。

七、綜上，原告先備位主張均不可採，故原告先位聲明:⑴確認

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

不存在。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備位

聲明: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

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

返還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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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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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謝楊双鳳
訴訟代理人  温鍇丞律師
複代理人    黃舜暄律師
被      告  謝孟璋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楊文瑞律師
複代理人    彭立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將訴外人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嗣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追加聲明為「先位聲明:一、確認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一、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核屬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追加。
二、原告主張:　　
　１先位主張：
　　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與被告為母子關係，原告本持有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被告則持有8700股。被告雖已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股份比例，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婦，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匯款新臺幣(下同)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要求被告返還該2320股之股份；惟被告於收到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至私自以修改公司負責人印章之方式向新北市經濟發展局辦理永成公司持股變動之登記。原告已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原告爰提起本件訴訟。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
　２備位主張：
　　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
　　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
　　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
 　 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
　　，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
　　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
　　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
　　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
　　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
　　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
　　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予原告。
　３依據原告與訴外人王靜儀於112年9月8日19點52分之影片，
　　原告明確表示：「(王靜儀問：妳的股權到底有沒有要賣？)
　　謝楊双鳳：我就說我沒有要賣啊。(確定哦。)對啦。」，足
　　以證明原告並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之意願，被告由其配偶
　　將契約書交予原告簽名時，既未詳細說明契約內容係將原告
　　所持2320公司股份，以232萬元價格出售於被告，致原告根
　　本不知道簽名後即喪失自己原持有公司股份，更甚被告之配
　　偶指示原告簽名後，根本未提供一份讓原告留存，亦與一般
　　社會通念簽約完成雙方應各執一份文書有悖，足見被告係趁
　　原告認知有欠缺時，使原告違反其意願下，將其持有之公司
　　股份出賣於被告。又依112年10月14日之影片，原告已明確
　　要求被告將其持有之公司股份返還原告，被告僅表示：「這
　　不是我來決定的。」、「我考慮一下，我考慮一下，這不是
　　我可以決定的」、「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顯見被告一再
　　推託，致原告於對話最後表示，倘若被告不返還，原告將找
　　律師等情，再再得以證明原告根本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於
　　被告之意。
　４永成公司原係原告之長子謝智仁與次子即被告共同經營，謝智仁過世後，由其長子謝家豪繼承其父之經營權，公司股份則由原告、原告之子及子媳、原告之女、原告之大房孫等共6人同持股，每人最高持股為30%，股權分配相當平均，藉以
　　維持家族企業共同經營之理念賡續發展，惟被告意圖為取得多數股權，獨攬公司經營大權，竟罔顧原告年老不識事之際，趁其與原告為至親之情，具有特別信賴關係之機會，而違背原告之意思將原告所持之公司股份購入，使原告喪失公司股東身分，相較於公司目前穩定成長，獲利頗豐，無疑是斷送原告分享公司獲利之機會，非但對其未來生活將造成影響，更恐因此破壞公司既有共同經營之模式，對於被告身為家族一員，卻為一己之私之貪婪，而與家人爭權奪利，視身為母親之原告之權益於不顧，其行為令人遺憾。依永成公司持有股份總數變動情形觀之，原持有股份比率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共為42%，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亦為42%，原告及長女各持有8%，家族成員共同經營決策堪稱順遂；惟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取得其持有股份數後，持股比率變成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提升至50%，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維持為42%，原告持股比率變動為0，長女持股維持8%，依前揭變動後股份持有比率觀之，倘若被告與其配偶聯合時，持股達50%，即可控制公司經營，對於公司重大決策，恐無法過半數決議，非但破壞公司共同經營之初衷，更恐造成公司經營停滯不前，對於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恐已造成嚴重侵害，益徵被告之野心與企圖，置公司整體權益於不顧，實不足取。原告於112年10月14日尚有以股東身分
　　，參與股東會並投票，被告並未為反對之表示。
　５先位聲明:
　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
　　契約不存在。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６備位聲明:
　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
　　賣契約應予撤銷。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被告與其哥哥共同經營永成公司，被告之哥哥去世後，公司股份由其配偶王靜儀及其兒子謝家豪繼承，自此兩家即開始產生經營紛爭，導致公司無法妥善經營，被告為此因而提出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公司過半數之股份，嗣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原委後，原告便答應出賣股份，被告即於隔週請被告之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帶小孩一同與原告吃飯時，將轉讓股份協議書交由原告簽名，其中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亦能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讓與協議書之內容，且原告當時亦有向訴外人許書萍談起關於被告想買股份之事情，訴外人許書萍亦詳細的再次將被告所面臨之永成公司經營問題告知原告，原告即於股份讓與協議書上親自簽名，被告並將原告出售之價款232萬元匯給原告。嗣後因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等人與原告聊天得知此事後，不停向原告表示不滿，甚至因此對被告口出惡言大打出手，原告始於擔心家庭失和之下，提起本件訴訟，惟自當時之實際情形觀之，原告於轉讓股份當下並無受任何詐欺之情形，更無輕率急迫無經驗之情形，此從證人許書萍之證述可知。又證人王靜儀絕非係於112年9月8日始知悉原告將股份出賣，蓋該錄音對話譯文中，證人王靜儀第一個問題即為「你的股權，你在永成蛋品的股權，你有要賣嗎？」，倘若王靜儀係自當日與原告對話始得知此事，豈有可能第一句話係詢問原告是否有要出賣股份？再者，證人王靜儀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時，自認其係於與原告聊天的時候，得知原告要出賣股份，則依論理法則推之，倘若原告並不知悉其所簽立之文件為出賣股份，證人王靜儀如何能在與原告聊天中得知原告出賣股份？亦即假設原告確實完全不知自己簽了什麼契約，則證人王靜儀無論如何詢問，亦不可能得知原告出售股份乙事，況且證人王靜儀亦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中稱從沒有看過兩造的股份買賣契約，在此情形下，定是原告先向證人王靜儀表達自己簽了一份買賣股份的契約，王靜儀始感震驚並開始追問原告，是原告絕非對於出賣股份之事毫不知情，更無受到任何詐欺或係急迫、輕率、無經驗之情事。原告之所以會於事後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是因為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不斷對於原告讓與股份與被告之事表達強烈不滿，且該不滿不僅僅係對於公司經營上之意見不合，更有可能造成被告家人之人身安全，訴外人謝家豪過去即曾於與被告討論公司業務時，在家庭成員皆在場之情形下，逕對被告稱：「幹你娘」等語，甚至徒手揮打被告，朝被告丟擲椅子，致被告受有左太陽穴、上腹部挫傷、右手挫傷合併擦傷等傷害，該段影像原告亦有看過，是原告在不願因自己讓與股份之事而傷害家庭和氣，更擔心被告因此遭受傷害之情形下，始無奈提起本件訴訟，縱使(假設語氣)原告事後對於出賣股份一事改變心意，仍不影響買賣契約成立當時原告確有出賣股份之意思等語置辯。
　２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並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次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95年度臺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先位主張:被告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自身之股份，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之某處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婦而不疑有他，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匯款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本院訊問原告，原告雖有中度重聽(見原告的身心障礙手冊)，但其為國小六年級畢業，對於本院提示卷第37頁之撤回狀內容，能逐字唸出「113年第73號審理在案，本件已無進行必要，撤回訴訟」，是原告具有識字能力，可以明白文書所載內容。依證人許書萍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我先把文件拿給她，然後問她知不知道她跟我老公買股份這件事情，她說我老公有跟他說過，已經談過了，問我說我老公為什麼會想買她的股份，我就跟她說我們公司本來就是我公公留下來的讓我先生跟大伯共同經營的，我大伯過世之後，我大伯的兩個兒子也是在公司一起經營，大伯兩個兒子常常說我先生股份沒有大伯家多，為什麼要聽我先生的話。我先生的股份有多少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覺得我們沒有比大伯家多、為什麼大伯家要聽我們家的話，應該平起平坐，導致公司員工無所適從，不知道要聽誰的，員工很為難，我婆婆應該也知道這個狀況，我跟婆婆講這個原因」、（問：妳先生為什麼要跟妳婆婆買股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要他的股份比你大伯家他們的還要多？）「對，大伯家覺得我老公沒有話語權，因為公司的帳是大嫂在管的，大伯在的時候我們都尊重大伯，很多事情都是大伯決定」、(問:買賣股數多少股，你婆婆知道嗎?)她知道，因為上面有寫股數是多少股。(問:那要多少錢買，她知道嗎?)她知道，因為我先生之前跟她談過了，只是那時候沒有那張文件，我先生不知道請誰幫忙擬了那張文件，那時候我剛好要跟小孩去跟婆婆吃飯，所以我先生叫我把文件帶過去。我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都有帶去，每次我回去跟婆婆吃飯，婆婆就會叫我把小孩帶去。(問:金額232萬元是妳先生有跟妳婆婆講好了？)是。(問:妳怎麼知道他們有講好？)
　　當初我先生拿文件給我要我拿過去的時候，我有問我先生是
　　不是已經跟婆婆講好了，他說已經講好了，只是因為公司股
　　權變更登記需要這份文件，所以還要再拿文件給婆婆簽名。
　　(問:所以妳婆婆要簽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那是簽股份轉移的？)對。簽名的時候我還有跟她說妳自己考慮清楚要不要簽，我婆婆看了一下就簽名了。我先生有跟我說如果我婆婆有簽名，就要把我婆婆的帳號告訴我老公，因為要付股權的錢，但當時我婆婆說存摺沒有在身邊，說之後她會再補帳號給我老公。(問:妳老公後來就有匯款232萬元給妳婆婆了嗎？)我沒有去參與。(問:匯款的事情是誰去匯款？)不是我去做的，應該是我先生有匯款，他才能做公司股份移轉。(問:後來妳婆婆為何又把232萬元轉回去還給妳先生？)這個我不清楚。(問:妳婆婆還有發存證信函說被詐騙？)我有收到存證信函，收到的時候覺得莫名其妙，我覺得很冤枉，我婆婆平常會讓我帶小孩回去跟她吃飯，感情也不錯，很納悶為什麼會收到這個。有一次我開車帶婆婆去搭統聯，在車上我問婆婆為什麼想要告我老公，婆婆說沒有要告我先生，她怎麼會去做這個舉動，我問說你們不是有去法院？婆婆說是大伯兒子在告我老公。我婆婆那時候不知道她自己是原告。
　　(問:所以妳也沒有要詐騙原告的意思？)沒有。我是剛好要帶小孩回去陪婆婆吃飯，我先生正好要外出，所以拿那張文件讓我帶回去給我婆婆。」。由上述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即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然經營永成公司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法。證人謝沁瓴亦證稱：被告曾經也向伊買股份，時間是112年的事，是用LINE的電話跟伊提的。被告沒有跟伊說為何想要買公司的股份，他說的時候，伊當下就拒絕他了，伊說伊不可能賣給你。伊知道伊的股份很重要，被告跟哥哥的股份是一樣的，如果伊把伊的股份賣給被告或是哥哥，就會造成公司的問題，因為股數多的人，在投票的時候話語權比較多，比較能作決定，如果伊保留伊的股份，伊比較有說話的餘地。媽媽基本上看得懂字，可是媽媽有一耳失聰、一耳重聽，有時候要靠紙筆跟她溝通，就是比較艱深難懂的辭彙要用紙筆(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綜合以上兩位證人證詞，原告有識字能力，知道文書之內容為何。被告提出永成公司股權轉讓明細(見卷一第103頁)，其上載有「出賣人謝楊双鳳，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買受人謝孟璋，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原告在上面出賣人欄位簽名，原告具有識字能力，當然會知道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約。依據民法第345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原告知悉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約，知道買賣的股數及金額，又將其佳里農會之帳號告知被告，由被告將232萬元於112年9月6日匯給原告(見調解卷第15頁)，則兩造就買賣之標的、價金意思合致，自已成立股權買賣契約。原告先位主張其係遭訴外人許書萍所詐騙，即與本院上開認定之事實不符，原告另舉證人王靜儀，並提出錄音譯文，然王靜儀係於原告簽約後，始與原告對話，原告向王靜儀稱沒有要賣股權，自不能證明原告簽約時沒有賣股權之意思，原告又未舉證證明其係遭被告詐騙簽約之事實，故原告先位主張為不可採。
六、原告備位主張: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依證人許書萍之上開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卻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法，被告已向原告說明，並獲得原告同意，所以被告要許書萍隔週帶股權轉讓明細去給原告簽名，以辦理公司股權變更登記，原告於簽名前，再度向許書萍確認被告要買股份之原因，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轉讓明細之內容，是要出售其股份2320股、價金232萬元，原告同意將股份賣給被告，以增加被告之股權比例，讓公司經營順利，自難認被告係趁原告急迫、輕率且無經驗，使其為出售股份之行為。原告之備位主張亦不可採。
七、綜上，原告先備位主張均不可採，故原告先位聲明: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備位聲明: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謝楊双鳳
訴訟代理人  温鍇丞律師
複代理人    黃舜暄律師
被      告  謝孟璋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楊文瑞律師
複代理人    彭立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將訴外人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嗣於第一次言詞
    辯論期日追加聲明為「先位聲明:一、確認兩造於民國112年
    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二、
    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
    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一、原告於112年9月1
    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
    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
    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核屬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
    訴訟之終結，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追加。
二、原告主張:　　
　１先位主張：
　　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
    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
    文。原告與被告為母子關係，原告本持有永成公司股份2320
    股，被告則持有8700股。被告雖已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
    欲提高股份比例，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
    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
    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
    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
    婦，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
    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
    匯款新臺幣(下同)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
    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
    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
    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
    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
    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
    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要求被告返還該2320股之
    股份；惟被告於收到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至私自以修改
    公司負責人印章之方式向新北市經濟發展局辦理永成公司持
    股變動之登記。原告已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
    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
    之意思，原告爰提起本件訴訟。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
    告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
　２備位主張：
　　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
　　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
　　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
 　 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
　　，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
　　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
　　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
　　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
　　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
　　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
　　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予原告。
　３依據原告與訴外人王靜儀於112年9月8日19點52分之影片，
　　原告明確表示：「(王靜儀問：妳的股權到底有沒有要賣？)
　　謝楊双鳳：我就說我沒有要賣啊。(確定哦。)對啦。」，足
　　以證明原告並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之意願，被告由其配偶
　　將契約書交予原告簽名時，既未詳細說明契約內容係將原告
　　所持2320公司股份，以232萬元價格出售於被告，致原告根
　　本不知道簽名後即喪失自己原持有公司股份，更甚被告之配
　　偶指示原告簽名後，根本未提供一份讓原告留存，亦與一般
　　社會通念簽約完成雙方應各執一份文書有悖，足見被告係趁
　　原告認知有欠缺時，使原告違反其意願下，將其持有之公司
　　股份出賣於被告。又依112年10月14日之影片，原告已明確
　　要求被告將其持有之公司股份返還原告，被告僅表示：「這
　　不是我來決定的。」、「我考慮一下，我考慮一下，這不是
　　我可以決定的」、「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顯見被告一再
　　推託，致原告於對話最後表示，倘若被告不返還，原告將找
　　律師等情，再再得以證明原告根本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於
　　被告之意。
　４永成公司原係原告之長子謝智仁與次子即被告共同經營，謝
    智仁過世後，由其長子謝家豪繼承其父之經營權，公司股份
    則由原告、原告之子及子媳、原告之女、原告之大房孫等共
    6人同持股，每人最高持股為30%，股權分配相當平均，藉以
　　維持家族企業共同經營之理念賡續發展，惟被告意圖為取得
    多數股權，獨攬公司經營大權，竟罔顧原告年老不識事之際
    ，趁其與原告為至親之情，具有特別信賴關係之機會，而違
    背原告之意思將原告所持之公司股份購入，使原告喪失公司
    股東身分，相較於公司目前穩定成長，獲利頗豐，無疑是斷
    送原告分享公司獲利之機會，非但對其未來生活將造成影響
    ，更恐因此破壞公司既有共同經營之模式，對於被告身為家
    族一員，卻為一己之私之貪婪，而與家人爭權奪利，視身為
    母親之原告之權益於不顧，其行為令人遺憾。依永成公司持
    有股份總數變動情形觀之，原持有股份比率次子部分(即被
    告及被告配偶)共為42%，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亦為42
    %，原告及長女各持有8%，家族成員共同經營決策堪稱順遂
    ；惟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取得其持有股份數後，持股比率變成
    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提升至50%，長子部分(即長孫
    及長子媳)維持為42%，原告持股比率變動為0，長女持股維
    持8%，依前揭變動後股份持有比率觀之，倘若被告與其配偶
    聯合時，持股達50%，即可控制公司經營，對於公司重大決
    策，恐無法過半數決議，非但破壞公司共同經營之初衷，更
    恐造成公司經營停滯不前，對於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恐已
    造成嚴重侵害，益徵被告之野心與企圖，置公司整體權益於
    不顧，實不足取。原告於112年10月14日尚有以股東身分
　　，參與股東會並投票，被告並未為反對之表示。
　５先位聲明:
　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
　　契約不存在。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６備位聲明:
　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
　　賣契約應予撤銷。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被告與其哥哥共同經營永成公司，被告之哥哥去世後，公司
    股份由其配偶王靜儀及其兒子謝家豪繼承，自此兩家即開始
    產生經營紛爭，導致公司無法妥善經營，被告為此因而提出
    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公司過半數之股份，嗣經被告向原
    告說明原委後，原告便答應出賣股份，被告即於隔週請被告
    之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帶小孩一同與原告吃飯時，將轉讓股
    份協議書交由原告簽名，其中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
    買股份之事，且原告亦能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
    該股份讓與協議書之內容，且原告當時亦有向訴外人許書萍
    談起關於被告想買股份之事情，訴外人許書萍亦詳細的再次
    將被告所面臨之永成公司經營問題告知原告，原告即於股份
    讓與協議書上親自簽名，被告並將原告出售之價款232萬元
    匯給原告。嗣後因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等人與原告聊天得
    知此事後，不停向原告表示不滿，甚至因此對被告口出惡言
    大打出手，原告始於擔心家庭失和之下，提起本件訴訟，惟
    自當時之實際情形觀之，原告於轉讓股份當下並無受任何詐
    欺之情形，更無輕率急迫無經驗之情形，此從證人許書萍之
    證述可知。又證人王靜儀絕非係於112年9月8日始知悉原告
    將股份出賣，蓋該錄音對話譯文中，證人王靜儀第一個問題
    即為「你的股權，你在永成蛋品的股權，你有要賣嗎？」，
    倘若王靜儀係自當日與原告對話始得知此事，豈有可能第一
    句話係詢問原告是否有要出賣股份？再者，證人王靜儀於11
    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時，自認其係於與原告聊天的時候，得
    知原告要出賣股份，則依論理法則推之，倘若原告並不知悉
    其所簽立之文件為出賣股份，證人王靜儀如何能在與原告聊
    天中得知原告出賣股份？亦即假設原告確實完全不知自己簽
    了什麼契約，則證人王靜儀無論如何詢問，亦不可能得知原
    告出售股份乙事，況且證人王靜儀亦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
    論中稱從沒有看過兩造的股份買賣契約，在此情形下，定是
    原告先向證人王靜儀表達自己簽了一份買賣股份的契約，王
    靜儀始感震驚並開始追問原告，是原告絕非對於出賣股份之
    事毫不知情，更無受到任何詐欺或係急迫、輕率、無經驗之
    情事。原告之所以會於事後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是因為訴外
    人王靜儀、謝家豪不斷對於原告讓與股份與被告之事表達強
    烈不滿，且該不滿不僅僅係對於公司經營上之意見不合，更
    有可能造成被告家人之人身安全，訴外人謝家豪過去即曾於
    與被告討論公司業務時，在家庭成員皆在場之情形下，逕對
    被告稱：「幹你娘」等語，甚至徒手揮打被告，朝被告丟擲
    椅子，致被告受有左太陽穴、上腹部挫傷、右手挫傷合併擦
    傷等傷害，該段影像原告亦有看過，是原告在不願因自己讓
    與股份之事而傷害家庭和氣，更擔心被告因此遭受傷害之情
    形下，始無奈提起本件訴訟，縱使(假設語氣)原告事後對於
    出賣股份一事改變心意，仍不影響買賣契約成立當時原告確
    有出賣股份之意思等語置辯。
　２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
    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
    ，並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四)，
    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
    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次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
    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任（95年度臺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先位主張:被告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
    自身之股份，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
    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前
    ，要求原告於該文書之某處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
    ，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
    媳婦而不疑有他，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
    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
    到來自被告之匯款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
    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
    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
    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
    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
    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
    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本院訊問原告，原告雖有中度重聽(見
    原告的身心障礙手冊)，但其為國小六年級畢業，對於本院
    提示卷第37頁之撤回狀內容，能逐字唸出「113年第73號審
    理在案，本件已無進行必要，撤回訴訟」，是原告具有識字
    能力，可以明白文書所載內容。依證人許書萍於113年9月10
    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我先把文件拿給她，然後問她知
    不知道她跟我老公買股份這件事情，她說我老公有跟他說過
    ，已經談過了，問我說我老公為什麼會想買她的股份，我就
    跟她說我們公司本來就是我公公留下來的讓我先生跟大伯共
    同經營的，我大伯過世之後，我大伯的兩個兒子也是在公司
    一起經營，大伯兩個兒子常常說我先生股份沒有大伯家多，
    為什麼要聽我先生的話。我先生的股份有多少我不清楚，反
    正就是覺得我們沒有比大伯家多、為什麼大伯家要聽我們家
    的話，應該平起平坐，導致公司員工無所適從，不知道要聽
    誰的，員工很為難，我婆婆應該也知道這個狀況，我跟婆婆
    講這個原因」、（問：妳先生為什麼要跟妳婆婆買股份的原
    因，就是因為他想要他的股份比你大伯家他們的還要多？）
    「對，大伯家覺得我老公沒有話語權，因為公司的帳是大嫂
    在管的，大伯在的時候我們都尊重大伯，很多事情都是大伯
    決定」、(問:買賣股數多少股，你婆婆知道嗎?)她知道，因
    為上面有寫股數是多少股。(問:那要多少錢買，她知道嗎?)
    她知道，因為我先生之前跟她談過了，只是那時候沒有那張
    文件，我先生不知道請誰幫忙擬了那張文件，那時候我剛好
    要跟小孩去跟婆婆吃飯，所以我先生叫我把文件帶過去。我
    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都有帶去，每次我回去跟婆婆吃飯，
    婆婆就會叫我把小孩帶去。(問:金額232萬元是妳先生有跟
    妳婆婆講好了？)是。(問:妳怎麼知道他們有講好？)
　　當初我先生拿文件給我要我拿過去的時候，我有問我先生是
　　不是已經跟婆婆講好了，他說已經講好了，只是因為公司股
　　權變更登記需要這份文件，所以還要再拿文件給婆婆簽名。
　　(問:所以妳婆婆要簽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那是簽股份轉移的
    ？)對。簽名的時候我還有跟她說妳自己考慮清楚要不要簽
    ，我婆婆看了一下就簽名了。我先生有跟我說如果我婆婆有
    簽名，就要把我婆婆的帳號告訴我老公，因為要付股權的錢
    ，但當時我婆婆說存摺沒有在身邊，說之後她會再補帳號給
    我老公。(問:妳老公後來就有匯款232萬元給妳婆婆了嗎？)
    我沒有去參與。(問:匯款的事情是誰去匯款？)不是我去做
    的，應該是我先生有匯款，他才能做公司股份移轉。(問:後
    來妳婆婆為何又把232萬元轉回去還給妳先生？)這個我不清
    楚。(問:妳婆婆還有發存證信函說被詐騙？)我有收到存證
    信函，收到的時候覺得莫名其妙，我覺得很冤枉，我婆婆平
    常會讓我帶小孩回去跟她吃飯，感情也不錯，很納悶為什麼
    會收到這個。有一次我開車帶婆婆去搭統聯，在車上我問婆
    婆為什麼想要告我老公，婆婆說沒有要告我先生，她怎麼會
    去做這個舉動，我問說你們不是有去法院？婆婆說是大伯兒
    子在告我老公。我婆婆那時候不知道她自己是原告。
　　(問:所以妳也沒有要詐騙原告的意思？)沒有。我是剛好要
    帶小孩回去陪婆婆吃飯，我先生正好要外出，所以拿那張文
    件讓我帶回去給我婆婆。」。由上述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
    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即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
    告雖為公司負責人，然經營永成公司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
    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
    法。證人謝沁瓴亦證稱：被告曾經也向伊買股份，時間是11
    2年的事，是用LINE的電話跟伊提的。被告沒有跟伊說為何
    想要買公司的股份，他說的時候，伊當下就拒絕他了，伊說
    伊不可能賣給你。伊知道伊的股份很重要，被告跟哥哥的股
    份是一樣的，如果伊把伊的股份賣給被告或是哥哥，就會造
    成公司的問題，因為股數多的人，在投票的時候話語權比較
    多，比較能作決定，如果伊保留伊的股份，伊比較有說話的
    餘地。媽媽基本上看得懂字，可是媽媽有一耳失聰、一耳重
    聽，有時候要靠紙筆跟她溝通，就是比較艱深難懂的辭彙要
    用紙筆(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綜合以上兩位證
    人證詞，原告有識字能力，知道文書之內容為何。被告提出
    永成公司股權轉讓明細(見卷一第103頁)，其上載有「出賣
    人謝楊双鳳，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買受人謝孟璋，
    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原告在上面出賣人欄位簽名
    ，原告具有識字能力，當然會知道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約。
    依據民法第345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
    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原告知悉其所簽為股
    權買賣契約，知道買賣的股數及金額，又將其佳里農會之帳
    號告知被告，由被告將232萬元於112年9月6日匯給原告(見
    調解卷第15頁)，則兩造就買賣之標的、價金意思合致，自
    已成立股權買賣契約。原告先位主張其係遭訴外人許書萍所
    詐騙，即與本院上開認定之事實不符，原告另舉證人王靜儀
    ，並提出錄音譯文，然王靜儀係於原告簽約後，始與原告對
    話，原告向王靜儀稱沒有要賣股權，自不能證明原告簽約時
    沒有賣股權之意思，原告又未舉證證明其係遭被告詐騙簽約
    之事實，故原告先位主張為不可採。
六、原告備位主張: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其對文字之掌
    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買賣股份之經
    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惟簽名之結
    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232萬元賤賣予
    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抑或係從未有買
    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告皆係乘原告輕
    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之契約，又該股
    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萬元向原告購買
    ，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撤銷原告出售股
    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依證人許書萍之上開證詞可知，
    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
    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卻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此始
    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法，
    被告已向原告說明，並獲得原告同意，所以被告要許書萍隔
    週帶股權轉讓明細去給原告簽名，以辦理公司股權變更登記
    ，原告於簽名前，再度向許書萍確認被告要買股份之原因，
    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識讀中文
    ，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轉讓明細之內容，是要出售
    其股份2320股、價金232萬元，原告同意將股份賣給被告，
    以增加被告之股權比例，讓公司經營順利，自難認被告係趁
    原告急迫、輕率且無經驗，使其為出售股份之行為。原告之
    備位主張亦不可採。
七、綜上，原告先備位主張均不可採，故原告先位聲明:⑴確認兩
    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
    存在。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備位聲
    明: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
    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
    還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謝楊双鳳
訴訟代理人  温鍇丞律師
複代理人    黃舜暄律師
被      告  謝孟璋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楊文瑞律師
複代理人    彭立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被告應將訴外人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嗣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追加聲明為「先位聲明:一、確認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一、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二、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三、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核屬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追加。
二、原告主張:　　
　１先位主張：
　　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與被告為母子關係，原告本持有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被告則持有8700股。被告雖已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股份比例，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婦，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匯款新臺幣(下同)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要求被告返還該2320股之股份；惟被告於收到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甚至私自以修改公司負責人印章之方式向新北市經濟發展局辦理永成公司持股變動之登記。原告已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原告爰提起本件訴訟。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
　２備位主張：
　　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
　　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
　　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
　　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
 　 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
　　，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
　　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
　　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
　　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
　　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
　　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
　　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予原告。
　３依據原告與訴外人王靜儀於112年9月8日19點52分之影片，
　　原告明確表示：「(王靜儀問：妳的股權到底有沒有要賣？)
　　謝楊双鳳：我就說我沒有要賣啊。(確定哦。)對啦。」，足
　　以證明原告並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之意願，被告由其配偶
　　將契約書交予原告簽名時，既未詳細說明契約內容係將原告
　　所持2320公司股份，以232萬元價格出售於被告，致原告根
　　本不知道簽名後即喪失自己原持有公司股份，更甚被告之配
　　偶指示原告簽名後，根本未提供一份讓原告留存，亦與一般
　　社會通念簽約完成雙方應各執一份文書有悖，足見被告係趁
　　原告認知有欠缺時，使原告違反其意願下，將其持有之公司
　　股份出賣於被告。又依112年10月14日之影片，原告已明確
　　要求被告將其持有之公司股份返還原告，被告僅表示：「這
　　不是我來決定的。」、「我考慮一下，我考慮一下，這不是
　　我可以決定的」、「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顯見被告一再
　　推託，致原告於對話最後表示，倘若被告不返還，原告將找
　　律師等情，再再得以證明原告根本無出售其持有公司股份於
　　被告之意。
　４永成公司原係原告之長子謝智仁與次子即被告共同經營，謝智仁過世後，由其長子謝家豪繼承其父之經營權，公司股份則由原告、原告之子及子媳、原告之女、原告之大房孫等共6人同持股，每人最高持股為30%，股權分配相當平均，藉以
　　維持家族企業共同經營之理念賡續發展，惟被告意圖為取得多數股權，獨攬公司經營大權，竟罔顧原告年老不識事之際，趁其與原告為至親之情，具有特別信賴關係之機會，而違背原告之意思將原告所持之公司股份購入，使原告喪失公司股東身分，相較於公司目前穩定成長，獲利頗豐，無疑是斷送原告分享公司獲利之機會，非但對其未來生活將造成影響，更恐因此破壞公司既有共同經營之模式，對於被告身為家族一員，卻為一己之私之貪婪，而與家人爭權奪利，視身為母親之原告之權益於不顧，其行為令人遺憾。依永成公司持有股份總數變動情形觀之，原持有股份比率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共為42%，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亦為42%，原告及長女各持有8%，家族成員共同經營決策堪稱順遂；惟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取得其持有股份數後，持股比率變成次子部分(即被告及被告配偶)提升至50%，長子部分(即長孫及長子媳)維持為42%，原告持股比率變動為0，長女持股維持8%，依前揭變動後股份持有比率觀之，倘若被告與其配偶聯合時，持股達50%，即可控制公司經營，對於公司重大決策，恐無法過半數決議，非但破壞公司共同經營之初衷，更恐造成公司經營停滯不前，對於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恐已造成嚴重侵害，益徵被告之野心與企圖，置公司整體權益於不顧，實不足取。原告於112年10月14日尚有以股東身分
　　，參與股東會並投票，被告並未為反對之表示。
　５先位聲明:
　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
　　契約不存在。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６備位聲明:
　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
　　賣契約應予撤銷。
　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
　⑶前項聲明，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被告與其哥哥共同經營永成公司，被告之哥哥去世後，公司股份由其配偶王靜儀及其兒子謝家豪繼承，自此兩家即開始產生經營紛爭，導致公司無法妥善經營，被告為此因而提出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公司過半數之股份，嗣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原委後，原告便答應出賣股份，被告即於隔週請被告之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帶小孩一同與原告吃飯時，將轉讓股份協議書交由原告簽名，其中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亦能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讓與協議書之內容，且原告當時亦有向訴外人許書萍談起關於被告想買股份之事情，訴外人許書萍亦詳細的再次將被告所面臨之永成公司經營問題告知原告，原告即於股份讓與協議書上親自簽名，被告並將原告出售之價款232萬元匯給原告。嗣後因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等人與原告聊天得知此事後，不停向原告表示不滿，甚至因此對被告口出惡言大打出手，原告始於擔心家庭失和之下，提起本件訴訟，惟自當時之實際情形觀之，原告於轉讓股份當下並無受任何詐欺之情形，更無輕率急迫無經驗之情形，此從證人許書萍之證述可知。又證人王靜儀絕非係於112年9月8日始知悉原告將股份出賣，蓋該錄音對話譯文中，證人王靜儀第一個問題即為「你的股權，你在永成蛋品的股權，你有要賣嗎？」，倘若王靜儀係自當日與原告對話始得知此事，豈有可能第一句話係詢問原告是否有要出賣股份？再者，證人王靜儀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時，自認其係於與原告聊天的時候，得知原告要出賣股份，則依論理法則推之，倘若原告並不知悉其所簽立之文件為出賣股份，證人王靜儀如何能在與原告聊天中得知原告出賣股份？亦即假設原告確實完全不知自己簽了什麼契約，則證人王靜儀無論如何詢問，亦不可能得知原告出售股份乙事，況且證人王靜儀亦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中稱從沒有看過兩造的股份買賣契約，在此情形下，定是原告先向證人王靜儀表達自己簽了一份買賣股份的契約，王靜儀始感震驚並開始追問原告，是原告絕非對於出賣股份之事毫不知情，更無受到任何詐欺或係急迫、輕率、無經驗之情事。原告之所以會於事後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是因為訴外人王靜儀、謝家豪不斷對於原告讓與股份與被告之事表達強烈不滿，且該不滿不僅僅係對於公司經營上之意見不合，更有可能造成被告家人之人身安全，訴外人謝家豪過去即曾於與被告討論公司業務時，在家庭成員皆在場之情形下，逕對被告稱：「幹你娘」等語，甚至徒手揮打被告，朝被告丟擲椅子，致被告受有左太陽穴、上腹部挫傷、右手挫傷合併擦傷等傷害，該段影像原告亦有看過，是原告在不願因自己讓與股份之事而傷害家庭和氣，更擔心被告因此遭受傷害之情形下，始無奈提起本件訴訟，縱使(假設語氣)原告事後對於出賣股份一事改變心意，仍不影響買賣契約成立當時原告確有出賣股份之意思等語置辯。
　２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並於112年10月2日退還232萬元至被告之帳戶(原證四)，然被告迄今仍無返還2320股之股份予原告之意思，被
　　告既不承認系爭契約已不存在，則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次按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95年度臺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先位主張:被告為永成公司之董事長，仍欲提高自身之股份，使自己能在公司有更大之影響力，竟於112年8月中下旬，唆使其配偶即訴外人許書萍持某文書至原告面前，要求原告於該文書之某處簽名；許書萍刻意隱瞞文書內容，未給予原告審閱期間即要求原告簽名，原告因信任自己之媳婦而不疑有他，即依許書萍之要求於其指示處簽名，簽完名後，許書萍並無提供一份文書供原告留存。其後，原告收到來自被告之匯款232萬元，查詢後始知該款項為出售原告持有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價款。永成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共有29000股，其中原告持有公司2320股份，表彰先夫及子女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經營所為之成果，意義非凡，原告根本無出售股份予任何人之意願。爰於112年10月2日寄出存證信函(原證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本院訊問原告，原告雖有中度重聽(見原告的身心障礙手冊)，但其為國小六年級畢業，對於本院提示卷第37頁之撤回狀內容，能逐字唸出「113年第73號審理在案，本件已無進行必要，撤回訴訟」，是原告具有識字能力，可以明白文書所載內容。依證人許書萍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我先把文件拿給她，然後問她知不知道她跟我老公買股份這件事情，她說我老公有跟他說過，已經談過了，問我說我老公為什麼會想買她的股份，我就跟她說我們公司本來就是我公公留下來的讓我先生跟大伯共同經營的，我大伯過世之後，我大伯的兩個兒子也是在公司一起經營，大伯兩個兒子常常說我先生股份沒有大伯家多，為什麼要聽我先生的話。我先生的股份有多少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覺得我們沒有比大伯家多、為什麼大伯家要聽我們家的話，應該平起平坐，導致公司員工無所適從，不知道要聽誰的，員工很為難，我婆婆應該也知道這個狀況，我跟婆婆講這個原因」、（問：妳先生為什麼要跟妳婆婆買股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要他的股份比你大伯家他們的還要多？）「對，大伯家覺得我老公沒有話語權，因為公司的帳是大嫂在管的，大伯在的時候我們都尊重大伯，很多事情都是大伯決定」、(問:買賣股數多少股，你婆婆知道嗎?)她知道，因為上面有寫股數是多少股。(問:那要多少錢買，她知道嗎?)她知道，因為我先生之前跟她談過了，只是那時候沒有那張文件，我先生不知道請誰幫忙擬了那張文件，那時候我剛好要跟小孩去跟婆婆吃飯，所以我先生叫我把文件帶過去。我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都有帶去，每次我回去跟婆婆吃飯，婆婆就會叫我把小孩帶去。(問:金額232萬元是妳先生有跟妳婆婆講好了？)是。(問:妳怎麼知道他們有講好？)
　　當初我先生拿文件給我要我拿過去的時候，我有問我先生是
　　不是已經跟婆婆講好了，他說已經講好了，只是因為公司股
　　權變更登記需要這份文件，所以還要再拿文件給婆婆簽名。
　　(問:所以妳婆婆要簽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那是簽股份轉移的？)對。簽名的時候我還有跟她說妳自己考慮清楚要不要簽，我婆婆看了一下就簽名了。我先生有跟我說如果我婆婆有簽名，就要把我婆婆的帳號告訴我老公，因為要付股權的錢，但當時我婆婆說存摺沒有在身邊，說之後她會再補帳號給我老公。(問:妳老公後來就有匯款232萬元給妳婆婆了嗎？)我沒有去參與。(問:匯款的事情是誰去匯款？)不是我去做的，應該是我先生有匯款，他才能做公司股份移轉。(問:後來妳婆婆為何又把232萬元轉回去還給妳先生？)這個我不清楚。(問:妳婆婆還有發存證信函說被詐騙？)我有收到存證信函，收到的時候覺得莫名其妙，我覺得很冤枉，我婆婆平常會讓我帶小孩回去跟她吃飯，感情也不錯，很納悶為什麼會收到這個。有一次我開車帶婆婆去搭統聯，在車上我問婆婆為什麼想要告我老公，婆婆說沒有要告我先生，她怎麼會去做這個舉動，我問說你們不是有去法院？婆婆說是大伯兒子在告我老公。我婆婆那時候不知道她自己是原告。
　　(問:所以妳也沒有要詐騙原告的意思？)沒有。我是剛好要帶小孩回去陪婆婆吃飯，我先生正好要外出，所以拿那張文件讓我帶回去給我婆婆。」。由上述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即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然經營永成公司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法。證人謝沁瓴亦證稱：被告曾經也向伊買股份，時間是112年的事，是用LINE的電話跟伊提的。被告沒有跟伊說為何想要買公司的股份，他說的時候，伊當下就拒絕他了，伊說伊不可能賣給你。伊知道伊的股份很重要，被告跟哥哥的股份是一樣的，如果伊把伊的股份賣給被告或是哥哥，就會造成公司的問題，因為股數多的人，在投票的時候話語權比較多，比較能作決定，如果伊保留伊的股份，伊比較有說話的餘地。媽媽基本上看得懂字，可是媽媽有一耳失聰、一耳重聽，有時候要靠紙筆跟她溝通，就是比較艱深難懂的辭彙要用紙筆(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綜合以上兩位證人證詞，原告有識字能力，知道文書之內容為何。被告提出永成公司股權轉讓明細(見卷一第103頁)，其上載有「出賣人謝楊双鳳，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買受人謝孟璋，股數2320股，股款232萬元」，原告在上面出賣人欄位簽名，原告具有識字能力，當然會知道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約。依據民法第345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原告知悉其所簽為股權買賣契約，知道買賣的股數及金額，又將其佳里農會之帳號告知被告，由被告將232萬元於112年9月6日匯給原告(見調解卷第15頁)，則兩造就買賣之標的、價金意思合致，自已成立股權買賣契約。原告先位主張其係遭訴外人許書萍所詐騙，即與本院上開認定之事實不符，原告另舉證人王靜儀，並提出錄音譯文，然王靜儀係於原告簽約後，始與原告對話，原告向王靜儀稱沒有要賣股權，自不能證明原告簽約時沒有賣股權之意思，原告又未舉證證明其係遭被告詐騙簽約之事實，故原告先位主張為不可採。
六、原告備位主張:原告係39年出生，今已73歲，其對文字之掌握能力較過去有衰退之情況，且原告此前並無買賣股份之經驗，原告係信任許書萍，始會於某文書上簽名，惟簽名之結果竟使自己原持有之公司股份2320股，被以232萬元賤賣予被告；無論被告係出於輕率而信任其兒媳婦抑或係從未有買賣股份之經驗，進而簽名於某文書之上，被告皆係乘原告輕率或無經驗之情況下，與被告訂立買賣股份之契約，又該股份之價值已達上千萬元，而被告卻僅用232萬元向原告購買，其情形顯失公平，法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撤銷原告出售股份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依證人許書萍之上開證詞可知，被告之所以要向原告購買股份之原因，係因為被告之哥哥過世後，被告雖為公司負責人，卻屢屢受到侄子刁難，因此始生向原告購買股份，以取得永成公司過半數之股份之想法，被告已向原告說明，並獲得原告同意，所以被告要許書萍隔週帶股權轉讓明細去給原告簽名，以辦理公司股權變更登記，原告於簽名前，再度向許書萍確認被告要買股份之原因，因被告事前已與原告溝通過購買股份之事，且原告識讀中文，故原告當時即清楚理解該股份轉讓明細之內容，是要出售其股份2320股、價金232萬元，原告同意將股份賣給被告，以增加被告之股權比例，讓公司經營順利，自難認被告係趁原告急迫、輕率且無經驗，使其為出售股份之行為。原告之備位主張亦不可採。
七、綜上，原告先備位主張均不可採，故原告先位聲明:⑴確認兩造於112年9月l日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不存在。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備位聲明:⑴原告於112年9月1日與被告訂立之永成公司股份2320股之買賣契約應予撤銷。⑵被告應將永成公司之股份2320股返還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